
《 20 14 年船舶法例 (排煙管制 )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政府當局就團體代表的書面意見書的回應  

 

 立法會秘書處於二零一四年五月二十三日向政府當局轉交五個團

體分別就《 2 01 4 年船舶法例 (排煙管制 )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《條例草

案》 )提出的意見書，並要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  

 有關團體於該五份意見書內均表示支持《條例草案》建議採用力

高文圖表評估黑煙排放和作為採取檢控行動的客觀基準。至於意見書

內就其他事項提出的建議和關注，政府當局的回應載於附表。  

 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
海事處  

二零一四年五月

立法會CB(4)712/13-14(03)號文件



附表  

 

團體  意見  當局回應  

香港地球

之友，健

康空氣行

動  

立法強制遠洋輪船及本地船隻在香港水域行駛或

停泊時使用超低硫柴油 (即泊岸轉油 )  

環境保護署 (環保署 )表示，為減少遠洋輪船 (包括

郵輪 )泊岸時的排放，政府在 20 12 年 9 月推出為

期三年的寬減計劃，遠洋輪船如在香港水域停泊

時轉用含硫量不逾 0 .5 % 的燃料，可獲寬減 5 0 %

的港口設施及燈標費。環保署正草擬法例，立法

規定遠洋輪船泊岸時使用清潔燃料 (含硫量不逾

0 . 5% )，並預期可於 2 01 5 年內生效。實施泊岸轉

油可減少全港 1 2％  二氧化硫和 6%  可吸入懸浮

粒子的排放，有助改善空氣質素。  

此外，為提升香港境內供應船用輕柴油的質素，

環保署已於 20 14 年 4 月 1 日實施新規例，把香

港 船 用 輕 柴 油 的 含 硫 量 上 限 由 0 .5 %  收 緊 至

0 . 05 %。在港添加輕柴油的船隻，均獲供應這種

低硫柴油。這措施可減少全港 10％  二氧化硫和

4 %  可 吸 入 懸 浮 粒 子 的 排 放 ， 有 助 改 善 空 氣 質

素。  

香港地球

之友，健

康空氣行

動  

在啓德郵輪碼頭、海運碼頭及貨櫃碼頭安裝岸電

設施，以便船隻在泊岸時轉用電力  

環保署表示，就啟德郵輪碼頭安裝岸上供電 (岸

電 )設施，政府於 2 0 13 年 11 月進行技術可行性

研究，預期可於今年年中完成。待研究完成，政

府會參考研究結果制訂下一步計劃。  

至 於 在 海 運 碼 頭 及 貨 櫃 碼 頭 安 裝 岸 電 設 施 的 建

議，環保署表示，政府已去信海運碼頭營運商，

建議考慮提供岸電設施，他們正在考慮建議的可

行性。據了解，貨櫃碼頭營運商考慮到現時貨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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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  意見  當局回應  

碼頭用地的限制，未有計劃安裝岸電設施。  

香港地球

之友，健

康空氣行

動  

與廣東省政府協作，將珠三角海域及各港口列為

低排放區  /  排放控制區  

環保署表示，自 20 1 3 年初，該署已向廣東省政

府和深圳市政府介紹香港減少船舶排放的措施，

並探討透過區域合作以減少船舶排放的可行性。

由於在珠三角水域設立排放控制區必須得到中央

人民政府准許，並依照國際海事組織的規定完成

相關評估及研究才可落實，當中涉及的工作繁複

和需時。因此，香港特區政府和粵、深兩地政府

都認為在珠三角水域設立排放控制區屬於較長遠

的合作目標。在未設立排放控制區前，我們正積

極研究在珠三角港口強制遠洋船泊岸期間轉用較

清潔燃料的可行性。  

粵港船運

商會有限

公司  

本會反對法案第二部對《船泊及港口管制條例》

(第 31 3  章 )第 5 0(3 )  條的修定建議，把船舶的

代理人會因船東觸犯超排黑煙過失而亦被認定同

屬犯罪  

由於船東有責任確保其船隻的輪機得到妥善保養

以免排放過量黑煙，而遠洋輪船和內河船隻的船

東並非在香港境內，故作為船東委任的代理人須

確保其代理的船隻做好維修保養工作，以免違反

法 例 。 因 此 ， 現 時 《 商 船 (本 地 船 隻 )條 例 》 (第

5 48 章 ) (《本地船隻條例》 )訂明，如船隻違反有

關法例規定，船東、其代理及有關船長均須負上

法律責任。我們認為相同原則應適用於《船舶及

港口管制條例》 (第 31 3 章 ) (《船舶條例》 )  ，因

此建議修訂第 5 0(3 )條，訂明船東、其代理及有

關船長均須承擔船隻違規的法律責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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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  意見  當局回應  

公民黨  根據現行法例，規管本地船隻再犯的罰則較遠洋

為高，與《條例草案》擬議則的釐訂方向有所不

同。  

特區政府應劃一規管非本地船隻與本地船隻的罰

則，並以較高者為指標，以加強管制船舶造成的

污染問題。  

現時香港法例內的不同條文均有採用《刑事訴訟

程序條例》 (第 221 章 )附表 8 就 1 00 , 00 0 元或以

下的罰款設定的 6 個級別。為了與《船舶條例》

下有關煙霧排放的最高罰款盡量一致 (即初犯為

1 0 ,0 00 元，再犯為 2 0 , 00 0 元 )，於 2 00 7 年制定

的《本地船隻條例》把有關罪行的罰則訂為初犯

可處第 3 級罰款 (即 1 0 , 00 0 元 )，而再犯則可處第

4 級罰款 (即 2 5 , 000 元 )。第 4 級罰款已是最貼近

《船舶條例》下再犯相同罪行的最高罰款金額。  

在草擬《條例草案》時，我們已檢討《本地船隻

條例》和《船舶條例》下有關煙霧排放的罰則。

考慮的重點是有關罰則須反映罪行對市民造成的

影響及具阻嚇力。船隻排放過量黑煙通常是輪機

操作或維修不當的表徵。與本地船隻相比，遠洋

輪船所裝置輪機的額定功率相對較大，因此，如

輪 機 維 修 不 當 ， 排 出 的 黑 煙 的 份 量 按 比 例 會 較

多。我們建議就遠洋輪船訂立更高水平的最高罰

款，與遠洋輪船在排放黑煙時造成較嚴重的污染

問題相稱。遠洋輪船和本地船隻的輪機額定功率

有別，這點為更高罰款的建議提供充分的理據。

然而，最終判罰最高罰款與否，則由法庭在考慮

個別個案的情況後作出裁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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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  意見  當局回應  

健康空氣

行動  

當局應立即加強目測執法行動，並同步向來港船

隻及本地船主等作更有效的宣傳，以便盡早向船

東與船長等人士澄清，本港一直使用力高文圖表

的準則，執行有關船舶排放煙霧的法例。  

自 2 00 7 至 20 13 年 ， 海 事 處 通 過 目 測 合 共 向

1 0  5 54 艘船隻進行監察，並向被發現排放煙霧的

船隻分別發出了 23 封警告信及 2 21 封勸喻信。

根據每年的監察結果，排放可見煙霧的船隻數目

由 20 0 7 年的 4 0 . 8%  降至 20 13 年的 1 . 4 %，顯示

海事處管制船隻排放黑煙的工作取得成效。  

在宣傳方面，自 20 06 年 1 月起，海事處一直有

向船東 /船長派發有 關防止排放過量黑煙和相關

罰則的宣傳單張，至今已派出三萬多張。此外，

海 事 處 與 包 括 船 長 、 船 東 和 代 理 人 的 往 來 通 信

中，已指出海事處於執法時會使用力高文圖表作

參考。  

在有關《條例草案》通過後，海事處會發出海事

處佈告通知業界 ，以及 向船長 /船東派發有關實

施新法例的宣傳單張。  

健康空氣

行動  

一俟法例完成修改，海事處應從速加強對執法人

員的培訓，協助他們更有效地辨識違法船隻及搜

證，並應考慮審計署的建議，重新推行檢舉員計

劃。  

海事處巡邏組的執法人員在執行現時有關船隻排

放煙霧的法例時和目測時，一直都以用力高文圖

表作參考，而執法人員亦已接受了使用力高文圖

表的培訓，協助他們更有效地辨識違法船隻及搜

證。至於重新推行檢舉員計劃，海事處會待修例

完成後考慮重新推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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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  意見  當局回應  

健康空氣

行動  

建議當局參考《空氣污染管制（煙霧）規例》規

定，在本地及非本地船隻再次因排放黑煙而定罪

的最高罰則中，加入可判處監禁的規定。  

呼籲當局參照審計署第 59號報告書的建議，盡快

加強執法對付船隻噴出高污染黑煙的行為，以及

應考慮進一步加強違例罰則，包括對再犯者最高

刑罰訂為可處以監禁，以加強法例的阻嚇力，並

與規管汽車及煙囪等排放黑煙的法例一致。  

海上船隻和陸上設施在構造和運作上都有很大分

別，船隻的運作空間較大且離開民居較遠，相對

地影響較少。  

過去多年，海事處通過加強執法、為本地船隻驗

船時進行煙霧排放測試，以及進行宣傳教育等措

施，打擊船隻排放黑煙。現時船隻排放黑煙的情

況已大有改善。根據海事處的監察結果，排放可

見 煙 霧 的 船 隻 數 目 由 20 0 7 年 的 4 0 .8 %  降 至

2 0 13 年的 1 . 4 %。因此，目前沒有需要引入判處

監禁的罰則。  

此外，環保署表示，過去十年內，《空氣污染管

制（煙霧）規例》並無處以入獄罰則的紀錄。  

健康空氣

行動  

在本地港口內規定船隻減速  減速航行有助船隻節省燃料及減低排放。由於香

港港口交通非常繁忙，為管理海上交通，部分航

道 和 指 定 區 域 已 規 定 船 隻 航 速 上 限 。 環 保 署 表

示，當局暫未有計劃進一步推展減速航行，但會

繼續留意海外地區實施減速航行計劃的發展。日

後如考慮進一步推展減速航行，當局會從航行安

全、海上交通密度和成本效益等角度分析建議的

可行性，並諮詢航運業界和相關部門。  

 




